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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学院教发（2017）28 号 

 

关于申报 2017 年省级、国家级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

校属二级学院： 

为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，增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

础上的创业能力，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、适应各行各业

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，学校决定推荐贵州省 2017 年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1.申报对象 

项目负责人必须为安顺学院在籍的本、专科非 2017 届毕业

生，项目组所有成员必须品学兼优、学有余力，有较强的独立思

考能力和创新意识，对科学研究、科技活动或社会实践有浓厚的

兴趣和坚持参与的毅力。申请者或是个人，或是项目团队，每个

项目组设项目负责人 1-2 名，成员最多不超过 5 人。1 名学生只

能申报参加同一批次项目中的一项，已主持或参与国家、贵州省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尚未结题的学生需结题后才能申

报。鼓励学生跨学科、跨院系申报、鼓励进行学科交叉与融合、

鼓励对有中长期规划的项目分阶段申报。 



2.计划内容 

贵州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内容包括创新训练项目、创

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： 

创新训练项目分为三类：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和培育项目。

重点项目推荐参加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遴选。 申报创新项目应有 1-2 名具有副高以上技术职

称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中级技术职称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，指

导教师负责全程指导学生进行项目研究，原则上 1 位指导教师限

指导同一批次项目的 1项。 

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分为两类：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

目。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，在导师指导下，团队中每个学

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，通过编制商业

计划书、开展可行性研究、模拟企业运行、参加企业实践、撰写

创业报告等工作。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，在学校导师和企业

导师共同指导下，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（或创新性实验）的成

果，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，以此为基础

开展创业实践活动。 

每个二级学院至少申报 10项。 

3.选题范围 

有关教师科研与技术开发（服务）课题中的子项目；开放实

验室、实训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、设计性、创新性实验与训练

项目；发明、创作、设计等制作项目；校内外创业园地中的大学



生创业孵化项目；结合科技创新的一切有待于创业实践的项目；

专业性研究及创新项目，创业计划与职业规划创新项目；社会调

查项目；其他有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项目等。 

为推进产学合作育人，教育部组织了有关企业与高校共同实

施产学合作创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。项目实施的组织方式详见

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征集 2017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

函》

（http://www.moe.edu.cn/s78/A08/A08_gggs/s8468/201701/t

20170113_294778.html）。 

4.申报方式 

以学院为单位集中申报，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前受理申报事

宜。请提交①贵州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”

(附件 2)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.②经审核合格的项目申请书（附

件:3）纸质版一式 4 份（A4 双面胶装）。其中申请书、汇总表电

子版请发送到邮箱 291965705＠qq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××学

院 2017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”。 

联系人：丁俊锋，联系电话：0851-3322 7137。 

二、项目立项 

经专家评审批准立项的项目，创新训练培育项目每项资助经

费 0.3万元，创新训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 0.6 万元（其中省

级资助 0.3万元，学校匹配 0.3万元），创新训练重点项目每项

资助经费 2万元（其中省级资助 1 万元，学校匹配 1 万元），创



业训练计划每项资助经费 2万元（其中省级资助 1 万元，学校匹

配 1 万元），重点资助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计划项目(技术类)，

创业实践项目结合具体情况按照要求予以经费资助。 

三、项目管理 

1.项目执行与变化 

项目申报成功后，无特殊原因，原则上不能更换项目负责人

和改变研究内容。 

每个项目的执行时间原则为 1年，最长不得超过 2 年。学生

须充分利用寒暑假、节假日及课余时间完成项目。 

个别项目如需终止或延期结题，必须由项目小组提前提出书

面申请，指导教师审核并签署意见，备案后方可执行。项目延期

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1 年。 

2.项目检查与结题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后，由安顺学院大学生创

新创业教育领导小组统一管理。 

领导小组将于每年度的 12 月对立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，于

每年度的 5月 10日-15日组织项目结题。 

 

附件 1：厅办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17年国家级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

附件 2：贵州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

表 



附件 3：贵州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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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文件的附件在学校 OA 系统下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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